
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炉渣处置服务项目

竞价公告

（项目编号：CGXM-SD10020050-2025120011）

一、竞价采购条件

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对炉渣处置服务项目进行竞价

采购，欢迎所有具备能力和资格的潜在供应商参加。

2.采购范围：报价人负责将锅炉炉渣从采购人现场渣库装车

点自提外运至报价人贮存场地或综合利用处置地点，保障货物装

载、运输过程安全环保；负责承包范围内运行安全管理及与炉

二、项目信息

1.项目概况：采购人年产生锅炉炉渣约 2 万吨（产生量依实

际生产调整）。要求报价人以自筹运输车辆到厂内二台锅炉渣库

“立产立清”转运并综合利用处置，特殊检维修时运输车辆需配

合响应。报价人需具备全年 100%综合利用处置能力，拟投入承

运车辆运输过程中道路清洁、噪音、尾气排放符合路途当地安全

环保要求，服从采购人调度指挥，配合现场管理，确保处置任务

及时完成及现场安全环保运行。需关注采购人炉渣最大储罐量 1

50 吨的存储情况，对每日产生的炉渣，及时安排符合运输条件

的车辆调运，杜绝积压，确保采购人锅炉生产等正常运营环节不

受炉渣堆积影响，保障整体生产流程顺畅。

渣



处置相关全部工作，遵循最新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及环保要求，合法、合规、妥善完成炉渣处置工作，

保障环境安全与生态稳定。

3.服务期限：2026年 1月 1日到 2026年 12月 31日。

4.标段划分：一个标段。

三、报价人资格要求

1.报价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

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（须提供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

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公章）；

2.报价人不能实行终端处置的，须至少提供与终端处置单位

签订的炉渣处置合作协议 1份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，

协议须在有效期内）；

3.报价人不得为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

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经营异常（提供从信用中国网站下载的

“公共信用信息报告”并加盖公章，下载时间为竞价公告发布之

日起至本项目报名截止日之间任一天）；

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。

注：上述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文件均应为有效文件并加盖本单

位公章，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须将证明文件扫描件上传至中盐电子

采购平台。




